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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宜华医疗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宜华健康”）2022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 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2:00 在广东省
汕头市澄海区莱芜岭海工业区宜华健康四楼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则由股东在 2023 年 5 月 19 日上
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和下午 1:00至 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 2023年 5月 19日
0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参加本次会议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0 人， 代表股份 160,070,11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237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56,028,1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777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8人，代表股份 4,041,9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605％。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刘卓灵、张腾飞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以下简
称《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和宜华健康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经有表决权的股东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58,079,71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565％； 反对

1,75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53％；弃权 23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2％。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51,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7564％；反
对 1,75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3751％；弃权 23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685％。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58,777,81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927％； 反对

1,05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91％；弃权 23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2％。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749,6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0278％；反
对 1,055,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1037％；弃权 23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685％。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58,777,81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927％； 反对

1,05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91％；弃权 23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2％。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749,6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0278％；反
对 1,055,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1037％；弃权 23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685％。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58,582,91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709％； 反对

1,25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809％；弃权 23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2％。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54,7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2059％；反
对 1,25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9257％；弃权 23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685％。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58,579,61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88％； 反对

1,25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829％；弃权 23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2％。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551,4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1242％；反
对 1,25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0048％；弃权 23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709％。

（六）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子公司达孜赛勒康与玉山县博爱医院有限公司签署医院管理服务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69,532,29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141％； 反对

50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134％； 弃权 5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5％。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91,1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3729％；反
对 50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703％；弃权 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68％。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提供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58,964,11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91％； 反对

1,055,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92％；弃权 50,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7％。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935,95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6370％；反
对 1,05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1062％；弃权 50,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68％。

（八）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58,939,81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39％； 反对

1,07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743％；弃权 5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8％。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911,6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0358％；反
对 1,07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7049％；弃权 5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93％。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59,270,91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07％； 反对

748,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75％； 弃权 5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7％。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242,7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2274％；反
对 74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5158％；弃权 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68％。

（十）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薪酬政策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59,351,81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13％； 反对

48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05％；弃权 23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2％。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同意 3,323,6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2289％；
反对 48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9002％；弃权 23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709％。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
11.01《选举林向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
同意 156,897,3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9,2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5050％。
林向东先生当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2《选举王博雁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
同意 156,897,2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869,1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5027％。
王博雁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3《选举陈梓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
同意 156,956,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5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928,4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9698％。
陈梓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
12.01审议《选举余竹根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
同意 156,897,3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869,2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5051％。
余竹根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02审议《选举刘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
同意 156,956,7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5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928,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9745％。
刘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
13.01审议《选举万庆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表决结果：
同意 156,897,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869,2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5049％。
万庆当先生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13.02审议《选举周光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表决结果：
同意 156,962,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5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934,2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1130％。
周光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余竹根先生、刘俊先生进行了年度述职，并向本次股东大会提

交了 2022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刘卓灵、张腾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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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主办券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主办券商的议案》，同意公司聘请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和证
券”）为公司主办券商。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聘请主办券商的情况说明
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先告知书》，如后续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决定终止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关于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
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 等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将转入全国股转公司代为管理的退市板块挂牌转
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聘请具有主办券商业
务资格的证券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并与其签订相关协议。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聘请万和证券作为公司的主办券商， 并与其签订
《委托股票转让协议》，委托其为公司提供股份转让服务，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份退出
登记，办理股票重新确认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等相关事宜。

二、拟聘请主办券商的基本信息
名称：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730071003K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2002-01-18
注册地址：海口市南沙路 49号通信广场二楼
法定代表人：冯周让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咨询、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资产管理、代

销金融产品、证券承销与保荐、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附：廖爱华简历
廖爱华，女，中国国籍，1977年 12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华润雪花啤酒（汕头）有限公司人力经理

兼行政经理、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经理、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经理，2021 年 3
月入职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人力副总监。

廖爱华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工作的情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之情形；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
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其他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提名人简历：
1、万庆生，男，1980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 毕业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大学计算机软件开发

与运用专业， 有多年的医疗系统信息化系统管理及民营医医疗信息化团队管理工作经验，2014 年 12
月至今在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工作，现任信息部副部长、总经理助理。 2022
年 7月至今任公司职工监事，2022年 8月被选举为监事会主席。

万庆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工作的情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之情形；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
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其他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周光建，男，1972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工商行政管理硕士，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一级

建造。 2016年 4月入职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至今，先后担任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总工程师、副总裁。 2020年 9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周光建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工作的情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之情形；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
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其他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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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了 3名非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了 2 名非职工代表监
事， 与公司 2023年 5月 12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1 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任期均为自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2023年 5月 19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第九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第九届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3名，独立董事 2名，
具体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林向东先生（董事长）、王博雁女士、陈梓炎先生
独立董事：余竹根先生（会计专业人士）、刘俊先生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董事会成员（简历见附件）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不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变更为林
向东先生。 董事会授权公司相关部门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备案手续。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

会，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审计委员会委员：余竹根先生（召集人）、刘俊先生、王博雁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余竹根先生（召集人）、刘俊先生、王博雁女士
提名委员会委员：刘俊先生（召集人）、余竹根先生、林向东先生
战略委员会委员：林向东先生（召集人）、刘俊先生、余竹根先生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

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 2 名、职工代表监事 1 名，具体成员

如下：
1、非职工代表监事：万庆生先生、周光建先生
2、职工代表监事：廖爱华女士（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监事会人员（简历见附件）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
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监事会成员最近两年均未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
例未低于三分之一。

四、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1、总经理：李震先生
2、董事会秘书：陈晓栋先生
3、财务总监：王博雁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管任职资格，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陈晓栋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五、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陈晓栋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芜岭海工业园区宜华 4楼宜华健康
邮政编码： 515800
联系电话： 0754-85899788
传真号码： 0754-85890788
电子邮箱： securities.yre@yihua.com
六、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刘壮青先生、惠明先生、邱奕初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第八

届监事会陈超纯女士不再担任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务；惠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职
务、邱奕初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职务；惠明先生、邱奕初先生仍将继续在公司任职。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后，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其均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对刘壮青先生、惠明先生、邱奕初先生、陈超纯女士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董事会成员简历
1、董事长林向东，男，中国国籍，1954 年 10 月出生，经济师，清华首届 MBA，北航软件工学硕士，

上海交大特聘讲师，汕头大学 MBA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硕士生校外导师，清华大学总裁班讲师。 2010
年 9月至今，在北京创办北京奇思奇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2018年 5月至今，在汕头创办汕
头市奇思妙想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2、董事王博雁，女，1988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中级会计师。
2014年 7月起先后在公司审计部、财务部任职，现任公司财务部副总监。

3、董事陈梓炎，男，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 2006 年至今在宜华集团（企业）有限公司任职。
2021年 12月起任公司董事。

4、独立董事余竹根，男，1967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注册会计师、税务
师、资产评估师。 2004年 2月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历任中国工商银行江西永修县支行信贷
科副科长、江西共青耀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江西鸭鸭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广东鸿
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总监、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财务处处长，现任东莞城市学院财务资产处处
长。 2022年 8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5、独立董事刘俊，男，1972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博士学历。历任金城

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设计师、南京金城软件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现任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
师。 2022年 8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成员简历：
1、监事会主席廖爱华，女，中国国籍，1977年 12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华润雪花啤酒（汕头）有限

公司人力经理兼行政经理、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经理、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经
理，2021年 3月入职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人力副总监。

2、监事万庆生，男，1980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 毕业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大学计算机软件
开发与运用专业，有多年的医疗系统信息化系统管理及民营医医疗信息化团队管理工作经验，2014 年
12月至今在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工作， 现任信息部副部长、 总经理助理。
2022年 7月至今任公司职工监事，2022年 8月被选举为监事会主席。

3、监事周光建，男，1972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工商行政管理硕士，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
一级建造。 2016年 4月入职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至今，先后担任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总工程师、副总裁。 2020年 9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总经理李震，男，1973年 6月年出生，汉族，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曾任南京三胞集团

安康通健康养老产业有限公司运营副总裁、居易集团奥伦达部落健康小镇智慧养老社区运营副总裁，
2022年 11月入职公司子公司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

2、董事会秘书陈晓栋，男，1992 年出生，汉族，大学本科，2016 年 12 月至今在宜华健康医疗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部工作。

3、财务总监王博雁（详见董事会成员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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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公司”或“上市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 2023年 5月 19日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芜岭海工业园区主楼 4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 5月 13日以电话或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
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的监事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廖爱华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廖爱华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日起至本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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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下午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5月 12日以电邮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
事 5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5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林向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林向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5票，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一）会议选举由余竹根先生、刘俊先生、王博雁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选举余

竹根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二）会议选举由刘俊先生、余竹根先生、林向东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并选举刘

俊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三）会议选举由余竹根先生、刘俊先生、王博雁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

选举余竹根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四）会议选举由林向东先生、刘俊先生、余竹根先生担任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并选举林向

东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表决票 5票，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李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同意聘任李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表决票 5票，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陈晓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同意聘任陈晓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表决票 5票，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博雁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同意聘任王博雁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表决票 5票，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研究并向董事会提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进行重新制定，具体调

整后的薪酬如下：
总经理：税前 80万元/年；
财务总监：税前 54万元/年；
董事会秘书：税前 41.4万元/年。
如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其它职位，以职位所领取薪酬较高的为准。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公司代扣代缴。
表决结果：表决票 5票，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主办券商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聘请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公司的主办券商，并与其签订《委托股票转让协议》，在后续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后，委托其为公司提供股份转让服务，办理证券交
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份退出登记， 办理股票重新确认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
结算等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
请主办券商的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5票，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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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9日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3年 5月 15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 1号海特国际广场 3号楼 1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万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4 人，代表股份 188,719,66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9368％。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汪华律师、薛祯

律师列席本次会议，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174,523,481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061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7人，代表股份 14,196,1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758％。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1 人，代表股份 14,205,68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7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9,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13％。 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 37人，代表股份 14,196,1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758％。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 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698,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91％；反对 99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47％；弃权 4,031,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3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84,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6508％；反对 990,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705％；弃权 4,031,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378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698,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91％；反对 99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47％；弃权 4,031,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3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84,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6508％；反对 990,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705％；弃权 4,031,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378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三、《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698,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91％；反对 99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47％；弃权 4,031,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3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84,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6508％；反对 990,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705％；弃权 4,031,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378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四、《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698,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91％；反对 99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47％；弃权 4,031,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3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84,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6508％；反对 990,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705％；弃权 4,031,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378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五、《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289,0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224％；反对 1,422,806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539％；弃权 4,007,8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775,07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7716％；反对 1,422,806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158％；弃权 4,007,8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2127％。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六、《关于公司 2023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721,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516％；反对 99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47％；弃权 4,007,8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07,6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8169％；反对 990,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705％；弃权 4,007,8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2127％。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七、《关于公司 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711,7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464％；反对 1,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99％；弃权 4,007,8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97,7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7472％；反对 1,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401％；弃权 4,007,8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212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议案八、《关于 2023年度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1,124,6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755％；反对 3,572,194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929％；弃权 4,022,8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3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10,6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5355％；反对 3,572,194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1462％；弃权 4,022,8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3183％。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议案九、《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605,1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4889％；反对 99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50％；弃权 4,066,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66,40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2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49,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4044％；反对 990,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705％；弃权 4,066,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66,402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6252％。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关于公司聘任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541,4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561％；反对 1,131,8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97％；弃权 4,046,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027,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5484％；反对 1,131,8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672％；弃权 4,046,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484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一、《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1,043,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324％；反对 3,609,994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29％；弃权 4,066,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66,4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5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29,2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9625％；反对 3,609,994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4123％；弃权 4,066,4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66,402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625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二、《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1,043,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324％；反对 3,609,994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29％；弃权 4,066,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66,4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5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29,2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9625％；反对 3,609,994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4123％；弃权 4,066,4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66,402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625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三、《监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1,043,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324％；反对 3,609,994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29％；弃权 4,066,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66,4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5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29,2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9625％；反对 3,609,994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4123％；弃权 4,066,4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66,402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625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四、《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0,680,5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402％；反对 4,031,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361％；弃权 4,007,8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66,5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4093％；反对 4,031,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3781％；弃权 4,007,8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2127％。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五、《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1,042,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319％；反对 3,610,994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34％；弃权 4,066,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66,402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547％。

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28,2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9555％；反对 3,610,994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4194％；弃权 4,066,4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66,402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625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六、《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1,042,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319％；反对 3,610,994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34％；弃权 4,066,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66,402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5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28,2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9555％；反对 3,610,994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4194％；弃权 4,066,4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66,402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625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七、《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1,101,8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634％；反对 3,609,994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29％；弃权 4,007,8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87,8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3750％；反对 3,609,994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4123％；弃权 4,007,8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7,802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2127％。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汪华律师、薛祯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出席现场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113 证券简称：*ST天润 公告编号：2023-037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控股股东申请重整
及预重整事项的专项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天润”或“公司”）的股东广东恒润华创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华创”）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
值为由向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岳阳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 目前岳阳中院
已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相关规定，公司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公司违规对外担保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等相关主体尚未履

行的承诺”等事项进行了全面自查。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恒润华创及其关联方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

存在共计人民币 5,495.06万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详情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和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4）。

2.截止本公告日，实际控制人赖淦锋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3.截止本公告日，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况。
4.截止本公告日，现任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过去 12个月内曾担任公司董监高职务的

自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经诉讼判决后公司应承担的违规担保余额的本金部分为人民币 66,559.60 万元。

详情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资金占用、违规
担保和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等相关主体尚未履行的承诺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等相关主体不存在尚未履行的承诺。
四、上述事项的解决方案及可行性
1.公司在坚持发展主营业务的同时将积极配合岳阳中院及重整管理人推进公司重整工作，以期从

根本上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状况，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
2.目前，公司积极推进预重整事项进度。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愿意积极配合，并通过各种渠道筹资

归还占用资金，努力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同时公司将继续通过诉讼方式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消除违
规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五、风险提示
1.预重整仅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 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报告

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及后续重整能否成功尚
存在不确定性。 无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2.若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
订）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若法院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

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状况，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若不能顺利实施，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
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股票
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截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四个交易日低于 1 元/股， 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3 年修订）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劵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ST阳光城 公告编号：2023-045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2 年年报问询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5月 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阳

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3〕第 66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要求公司就问询函中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在 2023 年 5 月 19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

证券交易所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司管理层及相关各方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分

析、论证及说明，鉴于问询函中所涉事项较多且部分问题及事项尚需年审会计师发表相关核查意见，
公司预计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回复工作。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上述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延期至 2023年 6月 2日前完成。 公司对延期回复问询函给投资
者带来的不便致以真挚的歉意。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3-26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经

理申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申生先生因工作调动安排，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申生先生

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申生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
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止本公告日，申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公司董事会对申生先生为公司发展所付出的努力表示
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